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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 000695     证券简称  滨海能源     公告编号  2019-034 

 

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收购控股子公司海顺印业持有的二级控股子公司 

新华印务股权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2018 年 2月 12 日，公司召开董事会九届十次董事会，审议通过了

设立公司二级控股子公司天津新华印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华印

务”）的议案。新华印务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之控股股东天津出版传媒

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出版集团”）为履行其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，

而由公司设立的逐步承接出版集团原有相关印刷业务的子公司，由公司

控股子公司天津海顺包装印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顺印业”）及出

版集团下属企业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、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限公司

三者共同发起设立，三者出资份额比例分别为 51%、24.5%、24.5%。(具

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年 2 月 13 日在《证券时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及

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《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）。为进一步

做大做强印刷业务，公司计划收购海顺印业持有的新华印务全部股份。 

截至 2019年 7 月 31 日，新华印务经具备证券相关业务资质的立信

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99.59 万元；负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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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额为 0；净资产为 499.59万元；净利润-0.41 万元。 

经具备证券相关业务资质的天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采用

资产基础法评估，评估后的资产总计为人民币 499.84万元，负债为零，

净资产为人民币 499.84 万元。海顺印业持有的股权按实收资本出资比

例（40%）的价值为 199.94 万元。 

公司董事会于 2019年 9月 25日召开九届二十七次会议，公司共有

董事 8 名，出席会议董事 8名。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

程》的有关规定。会议以 8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如

下决议： 

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海顺印业持有的二级控股子公司新华印务股

权的议案。 

本次收购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

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，但需经天津文

化产权交易所登记备案后生效。本次收购完成后，新华印务将成为公司

一级控股子公司。 

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2010474665369XF； 

名称：天津海顺印业包装有限公司；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； 

住所：天津市南开区科研西路 8 号 4层 4017-1（科技园）；  

法定代表人：魏伟 ； 

注册资本：9,959.1836 万人民币 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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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日期：2003 年 01月 24日 ； 

营业期限： 2003年 01 月 24 日至 2048 年 01月 23日； 

是否失信被执行人：否； 

经营范围： 新材料、光机电一体化技术及产品的开发、咨询、服

务、转让；文化体育用品、塑料制品、五金、交电、纸张零售兼批发；

排版、制版；工艺美术品包装设计；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进出口业

务；包装服务；包装装潢设计；以下限分支经营：纸制品加工、印刷（以

许可证为准）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

营活动）。 

海顺印业系公司控股子公司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20110MA06A7HE9L; 

名称：天津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;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; 

住所：天津市东丽开发区五经路 23 号; 

法定代表人：魏伟; 

注册资本：2,800万人民币 ; 

成立日期：2018 年 02月 12日  ; 

营业期限：长期; 

是否失信被执行人：否； 

经营范围：书、报刊印刷；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；其他印刷品印刷；

广告业务；普通货运；纸制品加工、销售；制版；工艺美术品包装设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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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事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进出口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新华印务于 2018年 2 月申请设立，注册资本为 2,800 万元人民币，

分别由股东海顺印业、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、天津金彩美术印刷有

限公司出资，认缴出资额为 1,428 万元人民币、686 元人民币、686 元

人民币，出资比例分别为 51%、24.5%、24.5%。 

至评估基准日 2019年 07月 31日,三方股东实缴金额分别为 200万

元人民币、150 万元人民币、150 万元人民币。实收资本出资比例分别

为 40%、30%、30%。 

截至 2019年 7 月 31 日，新华印务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499.59 万

元；负债总额为 0；净资产为 499.59 万元；净利润-0.41 万元。 

经天津中联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，评估后的

资产总计为人民币 499.84万元，负债为 0，净资产为人民币 499.84万

元。海顺印业持有的股权按实收资本出资比例（40%）的价值为 199.94

万元。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转让协议 

1、产权转让的标的及价格 

甲方（海顺印业）将所拥有（持有）的新华印务 40%股权有偿转让

给乙方（本公司）。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（大写） 壹佰玖拾玖万玖

仟叁佰陆拾捌元伍角肆分（小写￥1,999,368.54 元 )。 

2、产权转让的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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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转让标的经资产评估确认后，通过天津文化产权交易所发布转

让信息征集受让方，采用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，确定受让方和转让价格，

签订产权交易合同，实施产权交易。 

3、产权转让涉及企业职工安置 

截至 2019年 7 月 31 日，天津新华印务成立至今处于筹建期，一直

未正式运营，企业无正式员工，此次股权转让不涉及职工安置。 

4、产权转让涉及债权、债务的承继和清偿办法 

经甲、乙双方同意，采用如下方式处理： 

标的转让前的公司债权债务由转让后的新股东承继，且新股东按其

出资额对公司债权债务承担有限责任。 

5、经甲、乙双方约定，交易基准日为 2019 年 7 月 31日。由交易

基准日起至产权或资产转让的完成日止，其间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风险

由乙方承接。 

（二）补充协议 

甲方应付丙方（新华印务）借款 900,000.00 元，丙方同意甲方将

此项债务转让给乙方，乙方同意受让此项债务。 

为明确各方权利义务，特签订本补充协议： 

1、甲方、乙方、丙方一致同意甲方将应付丙方 900,000.00 元借款

转让给乙方，乙方受让甲方应付丙方借款的对价为 900,000.00元。 

2、乙方从应付甲方的股权转让对价 1,999,368.54 元中扣除受让甲

方债务对价 900,000.00 元，因此，本协议生效后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

1,099,368.54元股权转让对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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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时间按照甲方、乙方签订的《产

权交易合同》的约定为准。 

4、本协议生效后，乙方应付丙方 900,000.00万元债务的支付时间，

由乙方、丙方另行协商确定。 

五、涉及新华印务的其他安排 

本次交易完成后，不会对新华印务的人员安置、土地租赁等情况产

生影响。不会发生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的其他情形。收购新

华印务股权的资金来自公司自有资金。 

六、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此次股权收购有利于公司对新华印务更为高效的管理，缩短现有决

策链，同时减少原由海顺印业控股时对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

摊薄，降低少数股东权益的影响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（1）董事会九届二十七次会议决议； 

（2）相关协议； 

（3）新华印务的审计报告； 

（4）新华印务的资产评估报告。 

特此公告 

 

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9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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